


询比文件




项目名称: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立法研究
项目临聘人员的组织管理服务




采购人：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


询比公告
一、服务内容
《重庆市古蜀道保护条例》立法和《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送审稿）》修订研究工作是我院政策研究的重要工作内容。现拟通过询比的方式确定一家供应商为我院立法研究工作期间提供项目临聘人员的组织管理服务工作。
二、采购最高限价：
人民币27984元，大写：贰万柒仟玖佰捌拾肆元整。
三、服务内容及技术要求
主要工作内容如下：
1. 负责项目执行期间临聘人员的组织与管理。保障不少于4名临时聘用人员（每项不少于2名，需具备一定的法律专业背景）参与研究工作，服务期不少于3个月。按照总预算不少于26400元的标准合规发放项目临聘人员劳务报酬，主要协助开展资料收集、整理、汇编等辅助性工作。
2. 税费及管理费不高于本项目限价的6%。
3. 人员在项目执行期间劳务费、保险等费用由供应商承担，工作期间的日常管理和安全责任由供应商承担。
四、供应商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
2.具有良好商业信誉；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在经营过程中无重大无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
[bookmark: _GoBack]7.特定资格条件：供应商具体劳务派遣许可证或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包含劳务派遣（提供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供应商鲜章）。
五、采购服务约定
1. 服务周期：合同签订后工作结束并通过我院验收。
2.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 验收方式：通过采购人组织的验收。
六、响应要求及成交原则
1.响应要求：
本次服务费用包含工作人员劳务费、交通及餐食、保险费；供应商税费、管理费等所有费用。
2.成交原则
在符合本次采购要求、质量和服务的前提下，按服务方案综合评分确定成交供应商。
3.评审标准
本次询比不另行报价，成交供应商的成交价格按照本项目的最高限价执行。
	序号
	评分因素及权值
	分值
	评分标准
	说明

	1
	服务部分
（100%）
	服务方案
（100分）
	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方案明确具有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临聘人员工作流程，流程清晰明确、计划性强、服务保障措施具体到位、临聘人员安排有序及措施科学合理、评审组综合比较服务方案。优的得100分，良的得90分，中的得80分，一般的得70分，合格的得60分，差或者未提供不得分。
	



七、提交响应文件的份数和签署
1.响应文件一式一份。
2.在响应文件中规定签署、盖章的地方必须按其规定签署、盖章。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八、付款方式
1.项目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开具正式发票，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金额50%的预付款。
2.成交供应商派遣工作人员开展工作后3个工作日内，采购人支付剩余款项。
成交供应商应在采购人支付经费之前提供有效的票据，按照采购人要求和格式提交相关资料，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支付。
九、响应要求	
响应文件请于2025年11月24日中午12：00时前以快递或当面送达的方式递交，凡超出上述时限送达的响应文件均拒绝接受并视为贵单位放弃参与本项目响应。响应统一采用本《询比文件》附件响应函，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参与本项目询比的供应商不足3家的，则本项目重新开展询比。
联系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023-63523574
邮寄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枇杷山正街72号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十、其他
1.供应商向我院递交响应文件视为接受询比文件上述条款，并承诺工作成果必须达到上述条款的要求。
2.供应商须自行承诺其提供的响应文件中所有证明材料真实有效，不存在弄虚作假情形。
3.我院在采购合同签订前均有权对供应商提供的响应文件中所有内容进行核实，若发现弄虚作假，取消其成交资格，并按相关法律法规报上级主管部门或重庆市财政局监督部门处理，并承担因此造成的相关责任并赔偿相应损失。
4.在采购合同签订后发现供应商提供的响应文件存在弄虚作假情形，有权立即解除合同，有权不退还其履约保证金（如有），并按相关法律法规报上级主管部门或重庆市财政局监督部门处理，并承担因此造成的相关责任并赔偿相应损失。
5.凡有意参加询比的供应商，请于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报名截止时间之前，在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官网（www.cqkaogu.cn）上下载查看本项目询比文件以及变更公告等询比前公布的所有项目资料，无论供应商下载查看与否，均视为已知晓所有询比实质性要求内容。
6.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与此次询比。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评审。
8. 不允许分包、转包。
9. 按照《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供应商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将拒绝其参与本院询比。
[bookmark: _Toc31704][bookmark: _Toc22876][bookmark: _Toc7138][bookmark: _Toc26462][bookmark: _Toc9383][bookmark: _Toc22527][bookmark: _Toc25180][bookmark: _Toc18883][bookmark: _Toc29974][bookmark: _Toc1282][bookmark: _Toc4385][bookmark: _Toc12789072][bookmark: _Toc4905][bookmark: _Toc29396][bookmark: _Toc22073][bookmark: _Toc10403][bookmark: _Toc16028]10. 其他未尽事宜由供需双方在采购合同中详细约定。
















第11、 响应文件格式要求
一、响应表
二、服务方案
三、资格文件
（一）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格式）
（三）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格式）
（四）基本资格条件承诺函（格式）
四、其他资料
（一）其他与项目有关的资料












一、
响应表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我方收到（询比项目名称）的询比文件，经详细研究，决定参加该询比项目的响应。
1.我方愿意按照询比文件中的一切要求，提供本项目的服务。
2.我方完全理解并接受该项目询比文件所有要求。
3.我方提交的所有文件、资料都是准确和真实的，如有虚假或隐瞒，我方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我方承诺按照询比文件要求，提供招标项目的服务。
5.我方按询比文件要求提交的响应文件为：正本1份，副本1份。
6.如果我方成交，我方将履行询比文件中规定的各项要求以及我方文件的各项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合同约定条款承担我方责任。
7.我方同意按有关规定及询比文件要求。
供应商（公章）签署：
法定代表人（签字）：
地址：   
电话：                           传真：
网址：                           邮编：
联系人：
                               年   月   日


二、服务方案


三、资格文件
（一）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格式）
项目名称：                                                

致：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
        （法定代表人姓名）在                       （供应商名称）任    （职务名称）职务，是（供应商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供应商公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电话：XXXXXXX      电子邮箱：XXXXXX@XXXXX（若授权他人办理并签署响应文件的可不填写）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3）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格式）

项目名称：                                                

致：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名称）是                    （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特授权          （被授权人姓名及身份证代码）代表我单位全权办理上述项目的响应、谈判、签约等具体工作，并签署全部有关文件、协议及合同。
我单位对被授权人的签字负全部责任。
在撤消授权的书面通知以前，本授权书一直有效。被授权人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所有文件不因授权的撤消而失效。


被授权人：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签字或盖章）


（附：被授权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供应商公章）
年   月   日
被授权人电话：XXXXXXX     电子邮箱：XXXXXX@XXXXX（若法定代表人办理并签署响应文件的可不填写）
注：
1.若为法定代表人办理并签署响应文件的，不提供此文件。
（四）基本资格条件承诺函（格式）
基本资格条件承诺函

致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供应商名称）郑重承诺：
1.我方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金的良好记录，满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活动记录。
2.我方未列入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中，也未列入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
3.我方在采购项目评审（评标）环节结束后，随时接受采购人的检查验证，配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证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投标人基本资格条件。
我方对以上承诺负全部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供应商公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06030910][bookmark: _Toc76462354]四、其他资料
（一）其他与项目有关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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